
立法会问题第十条  
(书面答复 ) 

 
 

提问者：李华明议员   会议日期：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四日  
 
 作答者：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局长  
 
问题：  
 
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 
 
(一 ) 如何监管旅游业赔偿基金 (“赔偿基金 ”)的运用，以及会否

将赔偿基金交由旅游事务署直接管理；  
 
(二 ) 鉴于赔偿基金的款项是由外游团费所征收的 0.15%印花征

费收集而来的，政府会否考虑当赔偿基金的盈余累积至某

水平便暂停或调低有关的征费；及  
 
(三 ) 会否与香港旅游业议会商议，动用赔偿基金为旅行社集体

购买责任保险，以加强对参加外游旅行团的市民的保障？  
 
 
答复：  
 
主席女士：  
 
(一 ) 「旅游业赔偿基金」（赔偿基金）在一九九三年根据《旅

行代理商条例》（条例）第 32C 条成立。成立赔偿基金的

目的是为参加旅行代理商安排的外游服务的旅客，在以下

两种情况下，提供特惠赔偿：  
 
（ i）  外游旅客在外游费方面蒙受损失，包括旅客因旅行

代理商倒闭而引致的损失；及  
 

（ ii）旅客在外游期间参加旅行代理商提供或举办的活动

时受伤或身亡而引致的开支，包括医疗及亲人前往

事发地探望肇事旅客等费用。  
 
根据条例第 32H 条及 32I 条，旅行代理商在收到每位参加

外游服务的旅客的外游费时，须缴付相等于所收费用的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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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之零点三的征费，当中一半的征费（即 0.15%）拨入赔

偿基金。  
 
赔偿基金是由根据该条例第 32B 条所成立的「旅游业赔偿

基金管理委员会」（委员会）所持有、管理和运用。委员

会定时检讨赔偿基金的储备水平及征费比率，以确保基金

足以应付在旅行代理商倒闭及旅行团外游期间发生意外

时，需要向有关的旅客支付的特惠赔偿。委员会的组成包

括一名主席及八位委员，他们来自社会不同界别，包括银

行界、法律界、会计界、消费者委员会及旅游业界等，而

旅行代理商注册主任则为当然委员及秘书。赔偿基金辖下

有一个「投资事宜委员会」，负责就基金的投资事宜提供

专业意见。赔偿基金具透明度，亦兼顾对消费者的保障，

自一九九三年成立以来，一直运作畅顺。  
 

（二）  虽然条例并没有就基金的储备水平设立上限，委员会在二

零零二 /零三年，曾就有关事宜聘请专业精算顾问进行研

究，就赔偿基金的储备水平及征费比率作出检讨。委员会

参考了顾问的检讨报告及建议后，认为赔偿基金的储备应

保持在稳健的水平，以应付突如其来的赔偿申请。委员会

认为并不适宜对征费比率作出调整，并决定以后每五年就

赔偿基金储备水平及征费比率进行专业评估。  
 

委员会已委托专业精算顾问在今年就赔偿基金的储备、风

险水平及征费比率等问题再次进行专业评估及提供专业

意见。顾问研究预计在未来数月完成，委员会会审慎考虑

顾问研究的结果。  
 
(三 ) 根据现时的法例，赔偿基金的保障对象是参加旅行代理商

安排的外游服务的旅客。对于改变赔偿基金的建议用途，

为旅行代理商集体购买责任保险，我们必须从多方面考虑

此建议，包括对赔偿基金所面对的风险、现时的征费水平

及对消费者的影响等。  
 

一如所有商业运作，旅行代理商有责任按其运作需要，采

取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，包括是否购买责任保险，以减低

遭索偿时的财务风险。就着旅游业界关注的风险管理问

题，香港旅游业议会（议会）已聘请顾问公司，就业界的

运作风险及有关的管理进行研究，研究报告预计于短期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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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。政府及委员会会小心考虑议会就研究报告的结果及

所作出的建议，包括是否需要动用赔偿基金，改善业界的

风险管理，加强对参加外游旅行团人士的保障。  
 
 

 - 完 - 


